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

是否同意公开:是

办理结果:A
冀交承办规(２０２３)第５６号

对河北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一次会议第１３９７号建议的答复

李占旻代表: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大对黑龙港流域农村公路建设支持力度的

建议”收悉,现答复如下:
一直以来,我厅高度重视农村公路建设.“十四五”以来为支

持各地农村公路发展,我厅印发«河北省农村公路均衡发展行动实

施方案»等一系列文件,会同省财政厅下达资金５６．６亿元,支持全

省完成建设改造农村公路１９３１０公里,推动开展农村公路建设工

作,加快补齐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短板.
一、关于土地要素方面的建议

为支持农村公路建设,特别是黑龙港流域农村公路建设,破解

土地要素制约,省自然资源厅正指导市县加快推进国土空间总体

规划编制,在落实“三区三线”等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基础上,与
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加强沟通对接,统筹安排农村公路建设用

地空间.
下一步,我厅将指导市县交通运输局加强与自然资源部门协





调对接,做好农村公路建设土地要素保障工作.

二、关于资金要素方面的建议

按照省政府批准的«交通运输领域省与市、县财政事权和支出

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»,农村公路为市县财政事权,市县承担农

村公路的专项规划、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等职责,负责建设、养护、

管理、运营等具体事项,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
为支持市县农村公路建设,缓解筹资压力,我厅会同省财政厅

于２０２１年６月印发«“十四五”期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省级补助

资金标准的通知»,明确了“十四五”期省级资金支持农村公路建设

养护项目补助政策.其中,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农村公路建

设项目,路线部分补助标准在全省一般标准基础上提高了３０％.

２０２２年６月,省发展改革委报请省政府同意后,出台关于衡水市

恳请给予发展若干支持事项的意见,对衡水市全域２０２２－２０２５年

开工的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省级补助资金在一般基础上提高

３０％.在补助方式上,我厅会同省财政厅,参照交通运输部、财政

部资金管理补助方式,研究确定了“先预拨、后清算”资金补助方

式,即对纳入项目库的农村公路项目,开工前一年省级先预拨一部

分资金,用于支持地方启动工程建设,缓解地方资金压力;项目建

成并通过验收、复核后再进行清算,以保证项目建设规模、建设标

准不走样,确保资金发挥效益.

下一步,我厅继续加大中央车购税资金争取力度,优先安排省

级燃油税补助资金,鼓励创新多元化融资模式,吸引社会资本参与

交通发展,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.

三、关于能力要素制约方面的建议

为切实抓好各地农村公路政策落实,我厅采取视频会议、现场

会议等多种有效形式,及时就现行政策对各地进行政策宣传解读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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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农村公路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,确保交通一线人员读懂、用好

相关政策.各级发展改革部门,也积极做好审批政策解读工作,指
导项目单位用足用好政策.省自然资源厅从今年２月中旬开始,
组织两个小分队赴市县开展巡回服务,送政策、解难题,收集问题

建议并做好政策解读,积极指导市县用好土地政策,做好农村公路

建设土地要素保障工作.
下一步,我厅将加强与市县交通运输局沟通对接,做好政策传

达和解读工作.
四、关于考核要素制约方面的建议

省委农办已将“四好农村路”提升工程纳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

实绩考核指标体系,对各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进行考核,进一步压

实地方党委、政府主体责任,切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.省双创

双服办已将“四好农村路”提升工程列入民生工程,定期调度通报,
对工程实施情况进行专项督导检查.我厅印发«河北省２０２３年农

村公路建设改造目标任务的通知»,明确年度任务考核方式,为深

入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工作提供保障.
下一步,我厅将及时开展督导调度,建立考核台账,督促指导

各市按计划推进建设任务,将日常工作和半年考评作为年终考核

的重要依据,对成绩突出的予以表扬,对落后的予以通报.
感谢您对交通运输事业的关心和支持!

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７日

—３—



领导签发:赵同安

联系人及电话:赵翩翩,８３０５４７９５.
抄送:省人大常委会选任代工委,省政府办公厅,衡水市政府,省乡

村振兴局,邯郸市政府,邢台市政府,省农业农村厅,沧州市

政府,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,省财政厅,省自然资源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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